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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法律適應課程 

 

行政訴訟法考試 

 

1. 司法上訴的目的是甚麼 ?  

□ 廢止行政行為 

□ 行政當局對不法行為之實施作出判刑 

□ 撤銷上訴所針對的行為、或宣告該行為無效或法律上不存在 

□ 確認私人的權利 

 

2. 由於延誤完成一項承攬工程，程先生被行政當局科處一項罰款，金額為澳

門幣貳萬圓(MOP20,000.00)。 

程先生打算針對這項決定採取行動，使得中止執行有關決定。 

他該如何行事 ? 

□ 提起司法上訴 

□ 上訴、同時並請求中止執行之效力 

□ 提起司法上訴及給付適當擔保 

□ 以上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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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局局長透過公函通知職員李女士，經濟財政司司長對她科處停職 90

日的紀律處分。 

李女士打算針對受到的處分提起司法上訴。 

按以下方式提交起訴狀﹕ 

□ 針對財政局局長向行政法院提交 

□ 針對財政局局長向中級法院提交 

□ 針對經濟財政司司長向中級法院提交 

□ 針對經濟財政司司長向行政法院提交 

 

4. 劉先生是軍事化部隊的一名成員，被科處紀律處分，他因而針對作出決定

的行為人保安司司長提起司法上訴。 

然而，司長提交的答辯狀沒有經由律師簽署，僅由部門一名被指定處理程

序的法律專家簽署。 

法院該如何處理 ?  

□ 不受理答辯狀 

□ 請行政實體重新提交經由委託律師簽署的答辯狀 

□ 接納答辯狀及表示最終將對問題作出裁決 

□ 按正常繼續程序 

  



 

3 

 

 

5. 根據財政局局長的一項決定，劉先生被通知繳納稅款伍仟圓

(MOP5,000.00)。 

為避免為此支付利息，劉先生即時自願繳納有關費用。 

之後，對此感到後悔，因為覺得不應該繳納那筆款項，因此委託律師處理。 

律師該如何行事 ?  

□ 要求財政局歸還已繳納的款項 

□ 不提起上訴，因為毫無疑問，如果客戶已繳納款項，即表示接受，因

此不得上訴。 

□ 無論如何都要提起上訴，因為繳納費用不表示真正接受。 

□ 建議針對行政機關提起訴訟，就其行政違法行為。 

 

6. 張女士收到一份通知，關於不批准她早前作出的關於在澳門的居留許可申

請。但通知裡沒有行為人的身份資料，以及實施行為的日期。想要提起司

法上訴，將如何行事 ?  

□ 考慮到期限的原因，應立即向法院提出申請，勒令行政實體提供有關

資料。 

□ 即使情況如此，仍提起司法上訴。 

□ 請行政當局制作一份新的文書，同時中止上訴期間。 

□ 請求作出行為的實體在十日的期限內發出載有欠缺資料的證明書，同

時中止計算提起上訴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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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司法警察局局長對警察部隊人員曾先生科處紀律處分。 

可針對這項決定提出必要訴願。 

利害關係人決定向行為人提出聲明異議。 

此聲明異議﹕ 

□ 中止提起司法上訴的期間 

□ 對於期限沒有任何效力 

□ 中止提出必要訴願的期間 

□ 以上皆否 

 

8. 科處一項特定稅率是財政局局長的權限。這是確定和具執行力的行為。 

然而，受行為影響的私人向經濟財政司司長提起訴願，但司長決定維持科

處稅率。 

當事人應﹕ 

□ 在規定期間，針對局長的行為提起司法上訴。 

□ 在規定期間，針對司長的行為向行政長官提出訴願。 

□ 在規定期間，針對司長的行為提起司法上訴，因為這是確認行為。 

□ 針對司長的行為提起上訴，因為這只是確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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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蔡女士向行政當局申請開辦一家時裝店。 

法律對此程序中作決定的準備階段沒有任何特別的手續規定。 

然而，行政當局對於此申請沒有表示意見。對於已構成的默示駁回的行為，

提起司法上訴的期限是怎樣的?  

□ 365日，從收到申請之日起計。 

□ 90+365日，從收到申請之日起計。 

□ 30日，從構成默示行為之日起計。 

□ 以上皆否 

 

10. 金先生針對治安警察局局長的一份批示，向保安司司長提出必要訴願。 

司長的最終批示是維持下屬(局長)的決定，金先生針對同一份決定向行政

法院提起司法上訴，指出上訴針對的實體是治安警察局局長。 

在此案中﹕ 

□ 在指出行為人方面沒有錯誤 

□ 存在錯誤，初端駁回。 

□ 存在錯誤，但這種情況法院得請上訴人作出補正。 

□ 程序應按正常進行，因為是明顯文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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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司法上訴的起訴狀沒有指出呈交哪個法院時﹕ 

□ 得由任何一間法院接收 

□ 任何一間法院都不接收 

□ 得由任何一間法院接收，相應法官指出應該送交哪個權限法院。 

□ 由收到起訴狀的秘書處評估起訴狀該送交哪個法院 

 

12. 一份司法上訴的起訴狀因不符合要求被駁回，因起訴狀和訴因明顯矛盾。 

當事人針對初端駁回提起上訴，上訴不得直。 

□ 已經再不能以任何方式透過司法上訴的途徑保障相關權益 

□ 得嘗試透過效力中止保障權益 

□ 得在司法上訴的正常期限、即被通知駁回後 30日內提交新的上訴狀 

□ 得在被通知卷宗交到上訴所針對的法院後 5日內提交新的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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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司法上訴的起訴狀中，上訴人沒有作出結論，上訴人提交了六名證人的

名單，但沒有指出證人應作證言之事實。 

獲告知彌補有關遺漏後，無異議，作出了結論，但仍未指出證人應作證言

之事實。 

□ 程序繼續，但禁止上訴人採用人證。 

□ 上訴被駁回 

□ 程序按正常繼續，法院聽取六名證人對所有事實的證言。 

□ 由於上訴人沒有對彌補遺漏提出異議，應再次請他補交遺漏的資料。 

 

14. 在一宗紀律程序中，一名職員由於沒有履行守時義務被科處 20日停職處

分，根據上下班的出勤記錄，他連續一個月內遲到半小時。 

該名職員提起司法上訴，指出事實前提錯誤的瑕疵，因為，按照他的標準，

他經常準時到達上班地點。 

行政機關沒有提交答辯狀﹕ 

□ 認為答辯在紀律程序之後，而職員已自認被指控的事實。 

□ 不認為自認有關事實，因為是不可自認的。 

□ 不認為自認有關事實，因為只能由書面文件作出證實。 

□ 不認為自認有關事實，因為調查卷宗文件顯示他作出了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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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林女士被通知在一宗司法上訴中提交非強制性陳述。 

然而，沒有作出結論。 

法院請她作出結論，但她仍然沒有在給予的期限內作出結論。 

法院因此﹕ 

□ 不受理上訴  

□ 只審查陳述中指出的瑕疵 

□ 審查起訴狀和陳述中指出的瑕疵 

□ 以上皆否 

 

16. 保安司司長對黃先生科處禁止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措施，為期十年，對

此，黃先生提起司法上訴。 

相關實體接獲通知進行答辯。該實體認為措施太過嚴厲，因此廢止有關決

定，但維持依據，作出新的決定，將禁止進入澳門的措施期限縮短至五年。 

在此情況下，由於上訴欠缺標的致訴訟嗣後不能，法院宣告程序消滅，確

定裁判。 

黃先生對此不滿，得﹕ 

□ 請求上訴繼續，標的是可廢止之行為。 

□ 依法針對可廢止之行為提起新的司法上訴。 

□ 提出要求命令作出依法應作之行為之訴 

□ 請求上訴繼續，標的是最初令他受影響的被廢止之行為。 

  



 

9 

17. 一名職員由於不合理缺勤，被科處停職處分 20日。 

職員不服，想要避免執行此處罰，於是申請效力中止。 

行政當局沒有答覆，而上訴沒有違法性跡象。 

申請人只是指出執行處罰造成的損害是該措施可能會影響他將來在部門

的晉升。 

如此，對於該請求﹕ 

□ 應予以駁回，因為效力中止的要件是合併的，而申請人沒有證明執行

處罰將對他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 應予以駁回，因為雖然可以理解無法晉升對他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但這不是執行處罰的直接和必然後果，而僅僅是或有的或某種情況下

的損失。 

□ 應予以批准，因為將來無法晉升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 

□ 應予以批准，因為所有可要求的要件都有記錄。 

18. 在一宗效力中止的程序中，行政機關接獲通知、了解起訴狀的內容後，限

於在期限最後一天提交答辯狀。 

在答辯狀中指出，不立即執行行為將嚴重損害公共利益。 

事實上，損害是可以預見的。 

針對此陳述﹕ 

□ 行政機關不得開始執行或繼續執行有關行為 

□ 行政機關得開始執行或繼續執行有關行為 

□ 行政機關得開始執行或繼續執行有關行為，倘答辯狀中說明理由，認

定不立即執行有關行為將嚴重損害公共利益。 

□ 行政機關得開始執行或繼續執行有關行為，倘被通知答辯後，當事人

沒有提出不當執行的附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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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梁女士申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留許可。 

行政當局否決了該申請。 

針對駁回批示，申請效力中止，主要指出﹕上訴沒有任何違法性跡象，但

尚未提起上訴；此外，她在特區逗留沒有損害任何公共利益，而執行有關

行為將對她造成無法估量的較大損害，更因為她是老人家，倘執行裁判，

她將無法和居住在澳門的家人、包括兩名子女、一名婆婆以及四名孫子、

孫女共同生活。 

在此情況下﹕ 

□ 應批准請求，因為同時符合所有相關要件。 

□ 不應批准請求，因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這一要件不成立。 

□ 不應批准請求，因為尚未提起司法上訴。 

□ 以上皆否 

 

20. 形成默示駁回行為。 

受影響的私人提起司法上訴。 

他還﹕ 

□ 得提起命令作出依法應作之行政行為之訴 

□ 得提起命令作出依法應作之行政行為之訴，及要求賠償因未及時作出

應作出而未作出之行為所造成之利益喪失及損害之合併請求。 

□ 得提起提供資訊之訴，要求提供欠缺之裁判。 

□ 以上皆否 

 

 


